
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统计局

国家统计局新疆调查总队

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统计局
文件

国移范书潘寐恺忖刊彭拒材肮脏切从

新统规(2025) 1号

关千印发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统计行政处罚

裁散权基准实施办法(2025版）〉的通知

各地（州、 市）统计局，国家统计局各地（州、 市）、 县（市）

调查队，兵团各师市统计局，国家统计局兵团各师调查队，自治

区统计局、国家统计局新疆调查总队、兵团统计局、国家统计局

兵团调查总队各处室及直属事业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》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

统计局、 国家统计局新疆调查总队、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统计局、

国家统计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调查总队对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统

计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实施办法》进行了修订，并经中共新疆维

吾尔自治区统计局党组、中共国家统计局新疆调查总队党组、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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吾尔自治区统计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实施办法》（新统规(2 024) 

1号）同时废止。

附表：1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统计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表

2．轻微统计违法行为不予行政处罚清单

3．提供不真实统计资料（涉及主要价值量指标）轻微

统计违法行为不予行政处罚标准

4．初次统计违法行为不予行政处罚清单

5．提供不真实统计资料（涉及主要价值量指标）初次

统计违法行为不予行政处罚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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